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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历史唯物论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》简评

  长期以来,即使在马克思主义阵营内部,对历史

唯物主义的传统命题———生产力一元决定论也一直

存在不同的解读,而在马克思主义阵营外,则存在着

与生产力一元决定论相对的,以迈克尔·曼等人为代

表的新韦伯主义的多元论。后者认为,并不存在具有

决定性作用的社会领域(如经济),经济的、政治的、军
事的、意识形态的权力都可能发挥决定性作用。一元

论和多元论的分歧本质,不仅只是观点之争,也是关

涉到历史唯物主义科学性的根本问题,对历史唯物主

义这一重大基础命题的探究,也影响到对长期历史发

展进程因果机制的研究出发点和基本立场。
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出版的中国人

民大学孟捷教授的专著———《历史唯物论与马克思

主义经济学》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系统的研究。作者

尝试通过对生产方式的构成和功能的重新界定,以
及因果关系概念的重构,在生产力一元决定论和新

韦伯主义的多元论中走出第三条的“非调和、非折

中”的道路。围绕着“有机生产方式”这一系统性概

念,作者展开了如下的逻辑:
首先,对生产方式的内涵进行重新界定。作者认

为,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是通过生产方式这一整体而互

相联系的。生产方式是以占有剩余为目的的生产活

动,生产力的一切变化都必须有利于扩大这一剩余,生产

关系的改变也要服务于对剩余的更大规模的占有。由

此,生产关系就具有了双重功能,不仅在于适应和促进生

产力的发展,而且在于增加统治阶级获取的剩余。
在此基础上,作者进而将劳动关系界定为生产

力和生产关系的“交集”。其依据在于:一方面,生产

力是依循特定的劳动关系对要素进行开发、组合和

利用的能力,因而劳动关系在一定程度上也可被视

为生产力的内嵌的、结构性的组成部分;另一方面,
劳动关系不仅体现了“生产过程中所结成的人和人

的关系”属性,而且劳动关系的形成也受着剩余占有

关系、亦即所有关系的制约。因此,在劳动关系中也

有表现、属于所有关系的部分。这样,劳动关系就兼

具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双重属性。
作者对生产关系的双重功能和劳动关系的双重

属性的判断,建立在卢卡奇的“两种类型的目的论”

理论基础上,其创新之处在于将“两种类型的目的论

活动”与生产关系、劳动关系和生产力等范畴建立了

有效的理论连接。卢卡奇认为,经济领域存在着两

种类型的目的论活动:第一种类型是劳动,其目的设

定产生于社会的人的需要;第二种类型的目的论活

动,则是为了促成第一种目的论的设定,一切包含协

作和分工的社会化生产都要以这种类型的目的论设

定为条件。作者认为第一种目的论活动的动力,来
自“物质资料的生产是满足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

需要”,第二种目的论的动力,则是出于对剩余的占

有。作为第一类目的论的直接劳动,即生产力;作为

第二种目的论的协同控制活动,即生产关系。而劳

动关系即是生产力(表现为有组织的集体生产),又
是生产关系(表现为生产的组织形式)。

在对这些概念进行了重新诠释之后,接下来要

回答的问题,则是要围绕这些概念之间的因果关系

及其相互作用方式进行论述。在生产方式是以“剩
余为目的”的前提下,作者区分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

之间两种类型的因果关系:第一种类型的因果关系

遵从由生产力发展到生产关系改变的顺序,这也是

我们最为熟悉的论断,即最为直接的生产力决定生

产关系;第二种类型的因果关系则遵从了从生产关

系的变化到生产力变化的顺序,在这里,生产方式的

变革是以生产关系,尤其是所有关系的质变居先,生
产力的根本改变居后。

在对欧洲经济史和中国经济史进行大量考据,以
及对经典作家文献深度解读的基础上,作者指出了第

二种类型因果关系的客观存在。其代表性表现,即资

本主义起源过程中,劳动对资本的形式隶属这一生产

关系的一个质变先于生产力的发展。结合生产关系

双重功能原理,第二种类型的因果关系被进一步细化

为两个命题:(1)某一类生产关系的流行,是因为扩大

了对剩余的占有,但并不一定促进生产力;(2)某一类

生产关系的流行,既促进了生产力,也扩大了对剩余

的占有。这两种不同功能的生产关系,分别对应于绝

对剩余生产(命题1)和相对剩余生产(命题2)。
如果两种因果关系的类型都客观存在,那么,在

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,是否存在“决定”论关系? 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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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,在这里,作者再次回到对方法论基础,尤其是对

“历史因果性”的本质进行再探究。从阿尔都塞的结

构因果性和唯物辩证法出发,作者区分了“归根结底

起作用的矛盾”和“占主导地位的矛盾”,在明确了主要

矛盾和次要矛盾的区分及其相互转化机理的基础上,
作者提出了“系统因果性”的概念,即:导致某一系统最

初发生改变的原因,并不必然等于这一系统在整体上

发生变化的原因;而只有后一类原因,才会带来系统的

不可逆转化,即造成系统因果性。按照这一概念,作者

对生产方式的变迁给出如下命题:无论最初造成生产

方式变化的原因是什么,也无论在生产方式的变革中

一直占据主导地位的因素是什么,只有当这些原因最

终导致生产力发生了根本变化时,生产方式才最终在

整体上实现了不可逆的变迁,即“有机生产方式变迁”。
按照这种“系统因果性”逻辑,前述两种类型的

因果关系类型就无须对立。因为在这里,因果性的

考察,是以“系统”,也即生产方式,而不是以短暂的、
局部的、纯粹的生产力或生产关系的“不可逆变迁”
为对象的。因此,导致生产方式(系统)最初发生改

变的原因,可以是生产力,也可以是生产关系,包括

所有关系和劳动关系,但都不必然等于生产方式这

一系统在整体上发生“不可逆”变化的原因。生产方

式的变迁可能存在多种情形:既增加了剩余又促进

了生产力发展的变迁,增加剩余但并不促进生产力

发展的变迁,促进生产力发展但不增加剩余的变迁

等。但要以“占有剩余为目的”的生产方式发生“不
可逆”的变化,就只有将剩余占有建立在生产力增长

的基础上。如果生产方式的变迁不仅是通过生产关

系的嬗变而实现的,而且最终显著地提高了生产力

水平,那么这一变迁就获得了不可逆性。在这里,生
产力的决定性作用,不仅可以表现在“事前”,也可以

表现在“事后”。如果生产关系的调节可以导致“事
后”的生产力增长,那么将发生有机变迁,如果生产

关系的调节并不导致“事后”的生产力增长,所发生

的生产方式变迁就是可逆的,它无法获得“进化稳定

性”。易言之,生产力的归根结底的作用不同于在历

史过程中的直接决定作用,推动生产方式改变的直

接原因可能和生产力的发展无关,但一种生产方式

要在整体上实现不可逆的改变,却必须以生产力的

发展为最终条件。至此,作者完成了一种不同于一

元决定论和多元论的第三种解释。
但作者并未止步于此,而是就“有机生产方式”

变迁的动力,“非有机生产方式的出现及其维系原

因”等问题进行了进一步的探讨,并就此提出一个不

同于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变迁理论和国家理论。作

者认为,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变迁理论不仅缺乏对

不同主体的阶级性界定,在动力机制上的解释也过

于单薄。在作者看来,阶级斗争(内部)和国家间竞

争(外部)是推动有机生产方式变迁的两类最主要的

直接历史动因。沿袭“有机生产方式”这一概念,作
者进一步将阶级斗争区分为两种理想类型:直接促

进了生产力发展和有机生产方式变迁的阶级斗争,
以及对生产力单纯起破坏作用的阶级斗争。前者即

“有机阶级斗争”,其特点是,成功地利用了生产力发

展所提供的可能性,通过相应的制度变革,将剩余增

长建立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,从而提高了相对剩

余生产在整个生产方式中所占的比重。
该书的观点与体系架构都极具创新性。指明生

产关系的二重性,强调生产关系可以独立于生产力

而变化的观点,以及将生产力作用区分为“事前”和
“事后”的观点,是该书的重要创新所在。尤其值得

强调的是,该书体现出了鲜明的中国视角和中国风

格。例如,从历史唯物论视角对中国历史的再解读,
在思想史上对中国学者与重要人物如毛泽东、张闻

天等人历史唯物论重要思想的发掘,以及基于这一

理论对中国改革过程的诠释,都体现出了一种中国

学者对中国重大基础性学术问题和现实问题的关切

和执着。

(中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 杨虎涛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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